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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第一条 本保险是意外伤害类保险（以下简称“主险”）

的附加险。在投保了主险的基础上，才可投保本附加险。

凡主险合同内容与本附加险合同相关的部分以及本

附加险保险条款，均为本附加险合同的构成部分。

本附加险保险条款未尽事宜，以主险条款为准；若

本附加险保险条款与主险保险条款内容冲突，以本附加

险保险条款为准。

主险合同终止的，本附加险合同同时终止；主险合

同无效的，本附加险合同亦无效。

第二条 本附加险合同投保人、被保险人同主险合同。

保险责任

第三条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境外留学时因所

就读学校破产倒闭而不能继续在就读学校完成学业的，

对于被保险人已经支付且不能退还的未满期学费，经扣

除每次事故免赔额后，保险人按照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

赔偿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被留学所在国家的政府机构安排到其他

学校就读，对于被保险人因此而产生的额外学费支出，

保险人按照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赔偿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已从留学就读学校、政府机构、保险机

构或其他途径获得任何学费补偿，保险人仅就扣除前述

补偿后的剩余学费承担赔偿责任。

保险人根据本附加险合同对被保险人赔偿的保险金

累计以其保险金额为上限，当达到该限额时，本附加险

合同约定的对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

责任免除

第四条 主险合同约定的责任免除事项均适用于本附

加险合同，除非本附加险合同约定予以承保。

第五条 下列任何情形下，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

责任：

（一）被保险人在投保前已经知晓所就读的学校存

在财务危机，或根据权威媒体报道、教育部留学预警、

中国或学校所在国家、地区的其他官方机构公开发布的

类似预警信息，足以认定被保险人在投保前知晓或应当

知晓上述情况；

（二）学校倒闭后，被保险人被留学所在国家的政

府机构安排到其他学校就读，但被保险人不服从安排的。

第六条 其他不属于本附加险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

或费用，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

保险金额和保险费

第七条 保险金额由投保人和保险人约定，并在本附

加险合同中载明。

第八条 保险费由保险人在承保时计算确定。

每次事故免赔额

第九条 每次事故免赔额由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并

在保险单中载明。保险单中未载明的，每次事故免赔额

为 100 元。

保险期间

第十条 保险期间最长不超过一年，具体起讫时间同

主险合同。

保险金的申请与赔偿

第十一条 保险金申请人向保险人申请赔偿保险金

时，应当提交下列证明和资料：

（一）保险金赔偿申请书；

（二）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批单；

（三）保险金申请人的身份证明，若保险金申请人

系受托申请，还应当提供授权委托书和授权委托人的身

份证明；

（四）被保险人缴纳学费的证明和就读学校不予退

还已缴纳学费的证明；

（五）被保险人境外所就读学校破产倒闭的证明；

（六）被保险人被留学所在国家的政府机构安排到

其他学校就读并产生额外学费支出的，除第（一）至（五）

项约定的证明和资料外，还应当提供已经缴纳额外学费

的证明；

（七）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所能提供的与

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其他证

明和资料。

保险金申请人未能提供有关证明和资料，导致保险

人无法核实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的，保险

人对无法核实部分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第十二条 在理算保险金的数额时，需由外币转换为

人民币的，所适用的汇率以中国银行公布的保险事故发

生日期相应的外币与人民币汇率的中间价为准。



释义

学校破产倒闭：指学校根据其所在国家、地区的法律，

被具有相关权力的司法或行政机关宣布为破产倒闭。

未满期学费：未满期学费 = 已经支付的学费 ×（未

到期学期天数 / 该学期全部天数），其中已支付的学费

指被保险人在境外就读学校课程时所支付的入学和注册

费用，包括参加课程的实验费用和使用设施的费用，但

不包括由任何形式的奖学金代为支付的部分以及被保险

人在就读过程中发生的住宿费用、膳食费用和书本费用。

保险事故发生日期：指被保险人境外所就读学校破

产倒闭的证明文件上载明的破产倒闭时间，未载明的，

以证明文件的出具时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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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境外留学学校倒闭费用补偿保险（2023 版）费率规章

一、年基础费率（每一被保险人）

1%

上述年基础费率对应的每一被保险人的基准每次事

故免赔额为 100 元。

二、基础费率与短期费率表

基础费率 =年基础费率×短期费率百分比

保险
期间
(月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短期
费率
百分
比
(%)

20 30 40 50 55 60 70 80 85 90 95 100

备注：

1．保险期间在 1 个月以上，不足 2 个月的，按 2 个

月计算，依此类推；

2．保险期间不足一个月的，按日计算短期费率，每

日短期费率为年基础费率的 1％ ,最高不超过 20%。

三、费率调整系数

可根据下列调整因子对每一被保险人的基础费率进

行上下调整：

（一）免赔额调整系数

每一被保险人每次事故免赔额（元） 调整系数

0（含）-100（含） [1.00,1.10]

100-200（含） [0.95,1.00)

200-500（含） [0.90,0.95)

500-1,000（含） [0.80,0.90)

1,000-5,000（含） [0.60,0.80)

（二）年龄调整系数

被保险人年龄 调整系数

0-17 周岁 [0.9,1.0]

18-40 周岁 (1.0,1.5]

41-60 周岁 (1.5,2.0]

61周岁及以上 (2.0,3.0]

（三）综合调整系数

风险因素 分类 调整系数

留学所在地
风险状况

政局稳定、治安良好 [0.5,1.0)

政局一般、治安一般 [1.0,1.2]

政局不稳、治安较差 (1.2,1.5]

留学学校
管理水平

综合实力较强，管理良好 [0.5,0.8)

综合实力一般，管理较好 [0.8,1.0]

综合实力较差，管理较差 (1.0,1.5]

（四）规模调整系数

预计
渠道
人次

1万及以下 1-2万（含）2-5万（含） 5万以上

调整
系数

[0.8,1.0] [0.7,0.8) [0.6,0.7) [0.5,0.6)

费率调整系数 = 免赔额调整系数 × 年龄调整系数

×综合调整系数×规模调整系数。

当某项调整系数相关风险信息不确定时，该系数取

1.0。

四、保险费（元人民币）

每一被保险人费率 = 该被保险人基础费率 × 该被保

险人费率调整系数

每一被保险人保险费 = 该被保险人保险金额 × 该被

保险人费率

总保险费为所有被保险人保险费之和。


